抗震专项审查专家论证须知
一、依据

1、《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》建设部令第148号
2、《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》
   3、《江苏省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细则》省建设厅文件

二、范围

   1、特殊设防类（甲类建筑）

   2、重点设防类（乙类建筑：学校、医院、商业、体育、文化等公共建筑）

   3、抗震加固、加层、改造工程

三、资料

   1、施工图纸（建筑图、结构图）  5份

   2、结构计算书                  1份

   3、地质勘查报告                2份

四、程序

   1、综合科接审

   2、报总工室组织专家论证

   3、专家论证参加人员：①设计单位技术负责人，结构专业负责人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②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；③专家组成员。
   4、专家论证意见交设计单位修改回复

   5、施工图设计审查

   6、通过审查发放抗震专项审查合格书
